附件2
系统提交佐证材料参考

    一、学历、资历要求
佐证材料：学历学位证书、已取得的最高级别职称证书、劳动（聘用、劳务）合同（协议或聘用文件）。
    二、专业能力、业绩成果要求
1.专业能力
佐证材料：具有从事专业能力要求的相关材料。
2.基层服务工作经历
佐证材料：指在乡镇级以下单位任职、挂职、代职经历，援派到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经历，驻村帮扶等工作经历，由派出单位人事部门出具证明材料。
    3.科技奖励
佐证材料：获奖证书（国家科技奖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省部级科技奖指国家部委、省级相关部门设立的科技成果奖励）。
    4.科技项目
佐证材料：项目任务（合同）书、结项确认书、项目验收证书、成果登记证、成果鉴定证书、科技报告、验收报告等能证明申报人实绩的相关材料（如验收证书首页、主要内容页、申报人排序页、单位盖章页等）。
国家级科技项目是指科技部下达的科技计划项目；省部级科技项目是指国家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关部门下达的科技计划项目；区局级科技项目是指我市各区科技局、市属局级单位下达的科技计划项目等。
    5.专利、著作权及标准等
佐证材料：国家发明专利证书、实用新型专利证书、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作品登记证书、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有变更事项的由权属单位出具变更原因及详细说明）。
    6.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产品、新资源等
佐证材料：省部级以上选育、研制、改造、开发、示范推广的创新性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产品、新资源的鉴定、审定、验收证书。成果及效益证明、新工艺成果登记表、选育成果证书、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新品种引进/新工艺推广等成果登记证、结项确认书、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以单位名义获证的由单位出具申报人贡献证明。
    7.检验检测、试验鉴定、病虫害防控、灾害处置、资源调查与保护、监测监理等
佐证材料：相关任务委托书（合同），检验检测、试验鉴定、病虫害防控等报告，单位出具申报人完成相关检验检测等任务及年度工作情况的证明。
    8.重大动植物疫病防控、病虫草鼠害防治、灾害处置等
佐证材料：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显著减少经济损失、挽回损失以及疫情形势分析等的情况报告（盖单位公章）和应用单位开具的应用与经济效益证明（盖单位公章和财务章）。
[bookmark: _GoBack]    9.农业农村社会事业管理与服务工作等
佐证材料：美丽乡村项目实施任务书、项目验收报告书、参与项目的证明（单位开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取得的经济效益证明；优秀案例以及相关证明；单位出具的培训证明、培训明细（含培训内容、时间、地点、学时、人数等）。
    10.论文、专著、学术报告、行业规划等
佐证材料：发表刊物的封面、目录、主要内容页；专著的封面、编委人员页和反映申报人参编字数的证明（由主编签字）；学术/技术报告原文；提供编写的农业农村发展规划、政策法规、可行性研究报告、立项报告、政策建议与技术咨询报告、调查报告、重大技术措施、技术方案、技术规程或技术培训教材等佐证材料的由相关单位出具申报人完成任务的证明。
    11.带领群众致富、促进产业发展等
佐证材料：相应级别主管部门认定的参与带领群众致富、发展乡村产业方面业绩证明。
    12.破格条件中“农把式”、“土专家”等
佐证材料：获得“农把式”“土专家”“田秀才”“种田高手”“饲料大王”“能工巧匠”“技术能手”“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等称号的证书；获得市级及以上业务主管部门表彰的相关文件。
